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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社会呼唤新的法哲学 

孙国华 

【我要评论】【该文章阅读量：160】【字号：大 中 小】 

 

“和”的法哲学体现了和平建设时代法的精神 

  哲学是时代的精神，法哲学是法的时代精神，“和”的法哲学就是体现和平建设时代法的精神

的法哲学。 

  “对立统一”是哲学的核心范畴，是万事万物存在、发展的基本规律。然而“对立统一”又有

两种基本形态：“对立”占主导、“一分为二”，可称之为“分”或“破”的形态；“统一”占主

导、“合二为一”，可称之为“合”或“和”的形态。在事物发展过程中、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

这两种形态总是交互出现的，体现了由合到分或由分到合、由治到乱或由乱到治的这种治乱兴衰的

规律。在革命战争的年代，“分”的方面占主导；在和平发展的建设时期，“和”的方面占主导。 

  新的时代需要新的哲学、新的法哲学，这就是和平建设的哲学、和平建设的法哲学。这种法哲

学着重从“和（合）”的视角、统一的视角观察法和法律现象，它是求同存异、兼容并包、强调多

样的同一、统一的法哲学，是建设性的、“立”的法哲学，是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动性、创造性，

以人为本、实行民主、法治、尊重和保障人权，构建法治社会、和谐社会的法哲学。 

  在统一的法律秩序下，矛盾和分歧的解决，不必再诉诸直接暴力，而是要讲“理”，而这时

“理”就在法中，讲“理”就得讲“法” 

  如果说革命意味着推翻旧制度、破坏旧秩序，那么建设从一定意义上看，虽然也意味着变革、

也是一种革命，但却是在已建立的新制度、新秩序内的变革，是清除旧制度的残余和完善新制度还

不完全适应发展新要求的某些环节，以便为生产力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而这正是法之所长。法

是在稳定中促进发展，首先是生产力的发展，在发展中获得新的、更大的稳定的有效手段。 

  法是社会各种矛盾的体现，不过笔者认为法更多地体现着矛盾的统一面、同一面。存在法，就

意味着直接使用暴力的战争状态的基本结束、统一秩序和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的基本确立，就意味

着存在“和（合）”的现实可能性。这时，就要求并可能用在社会上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法律观

来确认并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和自由，实现社会和谐。“和而不同”，“和”中也有矛盾、分

歧，也必须分是非。在统一的法律秩序下，在存在以法律为代表的统一的基本价值观、正义观、公

道观的条件下，矛盾和分歧的解决、是非（包括敌我性质的大是大非）的分辨，就不必再诉诸直接

暴力的较量，而是要讲“理”，而这时“理”就在法中，讲“理”就得讲“法”。就是对敌专政，

也要学会使用法律武器，依法进行，而大量人民内部矛盾的存在、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树立“公

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观念和“推己及人”、诚信友爱的社会氛围。 

  既看到对立的一面，也看到统一的一面，这样才有可能借鉴人类积累的一切合理、有用的政治

文明、法律文化，为社会主义服务 

  用以对立统一的规律为指导的哲学、法哲学来观察法、法学，那就得承认在新旧法和法学之

间，在社会主义法与资本主义法之间，在马克思主义法学与非马克思主义法学之间，既有对立、不

同的方面和因素，也有统一、相同的方面和因素。法既有民族性、阶级性、地方性；也有国际性、

全人类性、全球性。用反映“对立”方面的法的属性来否定反映“统一”方面的法的属性，或者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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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统一”方面的法的属性来否定反映“对立”方面的法的属性，都是片面的、不符合实际的。

承认法有阶级性、民族性、地方性，否认法有继承性、社会性、全球性，或者相反承认法有继承

性、社会性、全人类性，却否认法有阶级性、民族性、地方性，都是这种片面性错误的表现。在革

命战争年代的法学，强调“一分为二”，往往重视法和法学的反映“对立”方面的属性而忽视甚至

否定法和法学的反映“统一”方面的属性；在和平建设年代的法学，必须看到法和法学的“统一”

方面的属性，才能迈开借鉴人类积累的一切合理、有用的政治文明、法律文化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

服务的步伐，但同时也不应忽视甚至否定不同的法和法学之间的不同方面。忽视和否定这一方面也

会脱离实际、迷失自己前进的方向，犯照抄、照搬的错误。 

  “和”的法哲学主张社会应对困难群体给与特别的关注 

  “和”的法哲学主张社会应对困难群体给与特别的关注。因为权利的失衡就会引起社会利益格

局的失衡。对和谐制度的设计，一方面要创造出有利于发挥社会强势集团追求财富欲望的空间；另

一方面又要把他们对财富的追求限定在社会大多数可接受的公平、正义的范围内，采取必要的措

施，如：实行合理的累进税制等。强势集团拥有各方面资源的优势，在获取利益方面更容易得到制

度设计、政策安排等方面的支持。相反，困难群体的权利和利益，容易被忽视。因此关注困难群体

的权利就很有必要。没有对困难群体的权利、特别是对其基本的生存权的合理安排，要实现社会和

谐、建立和谐社会是不可能的。 

  总之，构建和谐社会呼唤新的法哲学。适应时代的要求，建立、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法

哲学，是我国法学界、法理学界光荣的历史使命。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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